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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 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64号）、《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83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6]76号）、《关

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地方政府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号）、《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国土资规[2017]17号）、《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

[2018]209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储备申报和发行建设管

理的通知》（湘发改投资[2022]414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2 

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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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额度申请 

2025 年永顺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申请额度为

3,700.00万元，发行期限为 5年。 

（二）发行主体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申请、项目及发行主体符合相关规

定。 

二、土地储备机构的资格 

本项目的实施机构为永顺县土地储备中心。永顺县土地储备中心经永顺县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永编办发[2010]12号文批准设立。 

永顺县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永顺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12433127745931408A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

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土地储备保障；城镇闲置废弃国有土地的收回储备；企

业改革和旧城区改造涉及的国有土地的收回、收购储备；通过土地开发后增加的

耕地与其他农用地的储备；国有未利用土地的储备；住所为永顺县灵溪镇永顺大

道；法定代表人为卢丽罡；经费来源为全额拨款；开办资金为 2万元；举办单位

为永顺县自然资源局；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4日。 

2018 年 7 月 17 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湖南省土地

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8]128 号），永顺县

土地储备中心在国土资源部土地储备机构名录中，名录代码为 TC4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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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认为，永顺县土地储备中心系永顺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根据永顺县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 2025年永顺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基本

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地块名称 地块位置 项目概况 

2025年永顺县
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1号 

永顺县易地扶贫搬迁溪

州安置区（一期）建设用

地项目 

永顺县灵溪镇

新城社区 

经湖南新星房地产土地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土

地面积 42,990.40㎡。 

2、项目审批情况 

经永顺县人民政府批复，本项目被认定为闲置土地，同意纳入收储范围。 

经核查，本所认为，2025 年永顺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已根据相关规

定取得相关政府批准文件，具备土地储备债券项目准入条件。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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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发行的额度申请、项目及发行主体符合相关规定，本项目的实

施机构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土地已获取相关政府批准文件，具备土地

储备债券项目准入条件。 

（三）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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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拟投资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发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